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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廢車輛應如何處理與相關裁罰 

台南市呂先生問：幾年前一部登記在我名下的機車，在我向監理站辦理

報廢登記後，便當作廢鐵賣給舊貨商。幾天前我竟然收到監理站寄來的

裁決書，說有人騎著這輛報廢的機車在道路上行駛，而要處罰我一萬零

八百元。請問：別人騎著我已經報廢的機車，為什麼監理站還要處罰我？

而我要怎麼做，才能免除這項處罰？又報廢車輛要如何處理，才不會有

發生這種問題？ 

 

答：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報廢登記之汽車仍行駛

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而這裡所指的

「汽車」，也包含機器腳踏車。所以，機車經報廢登記後，如果還被人騎在道路

上行駛的話，那麼該機車之「所有人」便會受到處罰。但是這裡所稱之「汽車所

有人」，則應該是指民法上之真正所有權人而言，而不一定是報廢當時之登記名

義人。 

其次，因為車輛經報廢登記後，該車原有的車籍資料便無從加以變動，所以

監理機關之車籍資料上，車輛所有人便永遠是辦理報廢當時之登記名義人。此時，

該登記名義人如果將該報廢車輛出售並交給他人，則在民法上之所有權雖然已經

移轉給買受人，但因為無從藉由車籍資料變更，而另為新所有人之登記，所以如

果這輛車被人騎到道路上行駛而為警查獲時，則警察只能查到該車報廢前之車籍

資料，而這時資料上所顯示的車主，當然是報廢當時的登記名義人。因此，警察

也只能對於該登記名義人加以舉發，而監理機關隨後也只有先處罰該登記名義

人。 

然而 ，因為上開條文所指之「汽車所有人」，並非專指車籍資料上所登記之

車主，而是指違規當時之真正所有權人而言，所以報廢車輛的所有權，如果實際

上已經移轉給別人，則原登記之車主便可以在收到裁決書之翌日起二十日內，依

法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但是法院審理時，原車主仍必須提出足以證明所有

權已經移轉的相關事證，讓法官查證才可以，假若法官查證結果，認為原車主已

經不是該報廢車輛之真正所有權人，那麼法官就會把監理機關的原處分撤銷，而

不再處罰原車主了。 

不過，為了避免以後花時間跑監理站和法院，那麼報廢車輛最好交由與環保

單位合作之回收商處理，同時向回收單位索取相關證明文件，這樣如果還發生前

面所說的違規情形，你便可以很容易證明你已不是該車之所有人了。又如果賣給

一般的舊貨商的話，至少也應該索取收據，以備日後方便查考。 

綜上所述，可知原先登記在你名下的報廢機車，雖然已經賣給舊貨商，但是

別人如果騎到路上被查獲，那麼監理機關原則上還是會先認定你是所有人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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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又假若可以證明該車的所有權已經移轉，那麼你還是可以不用受到處罰，

不過花時間跑監理站和法院，則可能免不了。  

                            台南地方法院  陳志成法官 

 

 相關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9條與第 12條第 1項第 10款 

 


